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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启动，行业资金端再迎活水

强于大市 ( 维持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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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：

中基协发布《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备案指引（试行）》。

平安观点：

为对此前证监会开展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要求的落实。2022年11月
28日，证监会明确开展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，允许符合条件的私募
股权基金管理人设立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，引入机构资金，投资存量住

宅地产、商业地产、在建未完成项目、基础设施，促进房地产企业盘活

经营性不动产并探索新的发展模式，本次为对证监会开展不动产私募投

资基金试点要求的落实。 

利于盘活存量资产，为行业提供新的增量资金。此次按照试点先行、稳

妥推进的原则，参与试点工作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须股权结构稳

定、公司治理健全，实缴资本符合要求，主要出资人及实际控制人不得

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及其关联方，具有不动产投资管理经验和不动产投资

专业人员，最近三年未发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等。投资范围包括特定居

住用房（包括存量商品住宅、保障性住房、市场化租赁住房）、商业经

营用房、基础设施项目等，其中存量商品住宅指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

证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

证、预售许可证，已经实现销售或者主体建设工程已开工的存量商品住

宅项目，包括普通住宅、公寓等，为部分资金紧张的存量优质项目盘活

提供新的资金来源。试点基金产品的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
元人民币，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，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

基金实缴金额的20%，并在被投企业提供借款或者担保做出了明确的限
制和要求，利于更好保护投资者权益。随着本次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

点的落地实施，有望为行业提供新的增量资金来源，亦利于优质存量资

产的盘活。 

投资建议：我们认为随着本次试点的落地实施，有望为行业提供新的增

量资金来源，盘活优质存量资产。当前行业政策风向加速转变，节后多

个城市来访上升亦反映购房预期逐步扭转，后续政策持续发力叠加经济

大环境逐步修复，预计二季度销售有望逐步企稳，建议关注积极拿地改

善资产质量、融资及销售占优的强信用房企越秀地产、保利发展、招商

蛇口、中国海外发展、滨江集团、万科A、金地集团等。同时建议关注物
业管理企业及产业链机会，如保利物业、招商积余、碧桂园服务、新城

悦服务、东方雨虹、科顺股份、伟星新材、坚朗五金等。 

风险提示：1）楼市复苏持续性不及预期风险；2）个别房企流动性问题
发酵、连锁反应超出预期风险；3）房地产行业短期波动超出预期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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